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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贵州

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34号），同意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66.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4,950.00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不

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5,992.36万元，其中超募金额为 205,946.6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于 2022年 8月 23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中天运〔2022〕验字第 90043 号）。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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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规模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及先进

封测产业化项目 
950,457,600.00 950,457,600.0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合计 1,200,457,600.00 1,200,457,600.00 

（二）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

晶圆制造及先进封测

产业化项目 

950,457,600.00 17,340,571.16 2024.8.31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50,000,000.00 20,913,594.65 2024.2.28 

合计 1,200,457,600.00 38,254,165.81 -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公司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募投项目全部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 

变更前 变更后 

1 
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及先进封测产业

化项目 

2024年8月31

日 

2025年12月31

日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4年2月28

日 

2024年12月31

日 

公司于 2024年 3月 1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两项募投

项目的建设期进行延长，其中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及先进封测产业化项

目计划于 2025年 12月前完成项目建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于 2024年 12月

前完成项目建设。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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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及先进封测产业化项目 

一方面，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公司为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在项目实施阶段，

深入调研国内多家模拟集成电路晶圆线，不断论证公司 6英寸特色模拟晶圆产线

建设方案、设备选型、洁净厂房规划以及工艺技术引进方案，完成了项目方案论

证工作。另一方面，通过调研，公司了解到目前集成电路设备价格猛增，较 2021

年设备价格已呈现大幅度增长，导致项目投资概算预增，根据国资相关投资规定，

需再次立项，导致项目延期。同时，本项目计划租赁控股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振华”）厂房进行适应性改造，经过深度论证，为保

障公司资产独立性和完整性，夯实企业长远发展根基，利于募投项目的实施管理，

公司于 2023 年年末受让中国振华所拥有的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文生态科

技产业园 C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 101#封测办公楼、102#食堂、103#封测厂房等

土建工程。拟通过自建晶圆制造及先进封测厂房并进行适应性改造，以此满足振

华风光未来发展 IDM 模式的产业规模布局需求。因此，导致投资进度不及预期。 

截至目前，工程方面，公司已基本完成了募投项目厂房建设论证工作，公司

后续将采用边建设边投用的原则，相关厂房等基础设施根据实际建设情况渐次投

入使用，预计募投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25年 12月。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因项目建设实施场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沙文生态科技园 C 地块#101 办

公楼）交付延期，项目涉及的高性能计算机集群不具备信息化基础设施运行环境，

其余设备不具备安装调试条件，未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按照#101 办公楼装修进

度安排，预计 2024年 6月 30日前，完成项目所有设备仪器的采购合同签订。 

在新产品研发方面：项目涉及放大器、专用转换器、接口驱动器、系统封装

集成电路等 7 大类新产品研制，目前已完成 44 款产品设计定型，预计该募投项

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年 12月。 

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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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项目继续实施仍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一方面，国内高可靠行业对集成电路自主安全需求十分突出，振华风光继续

开展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有利于促进国内高可靠集成电路发展的需要，保障

国家国防信息化安全；另一方面，在成都、西安、南京设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构建“一企四中心”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研发平台，是充分整合跨地域资源优势，

提升振华风光集成电路设计能力的必然选择；同时，对现有设计平台中的 EDA

设计能力、协同设计能力、检测试验、应用验证以及失效分析进行补充建设，是

IDM模式在集成电路设计端的重要补充，有利于 IDM运营模式转变，增强企业

自主可控和抗风险能力，并且将进一步满足公司研发配套资源的需求。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在政策方面，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增强信息产业创新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为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明确、广阔的市场前景，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为本项目建设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在行业方面，《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提出，要加快新型主战武器装备

列装速度，构建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加大淘汰老旧装备力度，逐步形成以高新

技术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振华风光在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领域处于行业

前列，在功率放大器、精密高速运算放大器、专用转换器、数字隔离器等细分领

域广泛运用于高可靠领域。除此之外，公司积极布局时钟电路、可编程放大器、

隔离放大器、数字隔离器、磁编码器产品方向，在这些细分领域将在国防信息化

建设、新型装备的加速列装进程中具有强烈的市场需求。 

（三）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的论证结论 

综上所述，振华风光继续开展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是必要且可行的。 

五、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5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项目延期未改变本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

额、实施主体，不会对本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3月 13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

次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及先进封测产业化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

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过程的内外部实际情况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

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

期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高可靠模拟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及先进封测

产业化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该事项是根

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

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

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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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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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峥  王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3 日 


